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IC 上傳作業 

健保局規定，每日看診完畢，需於 24 小時內將病歷上傳至健保局，上傳前，請再次檢查病歷

後進行上傳作業。 

 

1、點選健保作業。 

2、選擇上傳/申報。 

 

3、選擇 IC 上傳，系統預設當日日期。 

4、點選資料擷取鈕。 

(點選資料擷取鈕後的畫面) 

5、此區為今日所有掛號的患者，若病歷有誤，會以紅色呈現。 

6、請逐筆檢查病歷(此畫面景顯示三筆處置，若大於三筆，請按右方捲軸往下檢查) 

7、若需修正，請按修改病歷鈕。(操作方式接與病歷輸入篇相同) 

8、檢查完畢後，點選上傳鈕。(上傳作業完成，請點關閉鈕) 


